【2026008】关于新增校外教学点的公示

根据《福建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等文件精神，为深化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，合理规划校外教学点布局，科研处、继续教育学院经前期调研考察，拟保留惠安县亿源教育培训中心做为我校校外教学点（该教学点备案期满3年，按新增教学点要求重新备案），同时新增福建中华技师学院校外教学点。经闽江学院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公示，如有异议，公示期间欢迎来电、来访反映问题。
公示时间：2026年1月15日至1月23日。
联系电话：0591-837879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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